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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港市中小学、幼儿园

“安全管理特色示范学校”认定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

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35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做好

校园安全管理工作，决定在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范围内开展“安

全管理特色示范学校”认定工作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针对影响校园安全的突出问题、难点问题，进一步整合各方

面力量，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、机制，深入改革创新，加快形成

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科学系统、全面规范、职责明确的学校安

全风险预防、管控与处置体系，切实维护师生人身安全，保障校

园平安有序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安全管理特色项目包括：

1.消防安全；

2.交通安全；

3.事故预防；

4.食堂食品；

5.安全教育；

三、评选原则：

1.不重复原则。每所学校每年只能申报一个特色项目，不得

重复申报前两年已经认定的特色项目。

2.基础性原则。学校安全管理的各项基础性工作做得都比较

好，并达到三个基础条件：（1）校园智慧安防标准达到一级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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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；（2）食堂食品安全量化评级保持优秀等级；（3）学年内校

内未发生严重责任伤害事故和非正常死亡事故。

2.问题导向性原则。把立足现实问题、采取实际举措、取得

实在成效作为评估考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3.示范性原则。所有项目最终获评学校最多 35 所（占全市学

校数的 20%），宁缺毋滥。

四、创建步骤

1.动员阶段（2021 年 11～12 月）：各校制定申报项目的创建

方案（拟突出解决哪些问题，何时达到何种效果等，1000 字以内），

并将电子稿报安保科单嘉锐 OA 邮箱，截止日期：12 月 31 日。安

保科公布学校申报情况。

2.实施阶段（2022 年 1 月～2022 年 5 月）：具体组织实施“安

全管理特色项目”，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优。

3.总结报告（2022 年 5 月）：各校做好项目总结报告工作，于

2022 年 5 月 25 日前将“安全管理特色项目”总结报告（1000 字

内，另附图片 20 张）电子稿报安保科潘龙宪 OA 邮箱。

4.验收评估（2022 年 6 月～7 月）：结合平时了解情况，教育

局对各校申报的项目实施成效进行初评，确定复评对象名单，然

后联合相关部门、安全专家督导团组织复评考核，组织同类创建

学校进行互评，最终确定入选学校。

5.颁奖阶段（2022 年 8 月）：在新学年全市开学工作会议上对

创建成为张家港市安全管理特色示范学校的单位进行表彰、奖励。


